南京林业大学2008年艺术特长生招生办法
南京林业大学是一所中央与江苏省共建并以江苏省管理为主，以生态环境建设和生物资源培育、保护与开发利用为特色，理、工、农、文、管、经、哲、法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是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之一。为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学生文化生活，我校2008年面向江苏省招收艺术特长生。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江苏省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艺术特长生工作的通知》精神，现制定南京林业大学艺术特长生招生办法。
一、招生项目
音乐（声乐、器乐、键盘）、舞蹈、戏剧、书画（书法、美术）等。
二、招生计划
学校2008年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1%。
三、招生对象
1.符合教育部规定的报考普通高等学校的条件。
2.符合《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江苏省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艺术特长生工作的通知》规定的报名条件。

3.艺术特长项目须符合我校2008年招生项目要求。
四、报名与专项测试
1.考生需填写《南京林业大学2008年艺术特长生报名表》，报名表可直接下载或向我校招生办索取（报名表复印有效）。

2.报名截止日期为2008年1月10日。报名材料包括：《南京林业大学2008年艺术特长生报名表》、初中以来市级以上专业获奖证书和专业等级证书复印件等。
报名材料邮寄地址：南京市龙蟠路159号  南京林业大学招生办，邮编：210037。来函请注明：“艺术特长生材料”字样。
3.我校承认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五所部属高校专项测试成绩，不单独进行专项测试。报考考生须参加以上五所其中一所高校专项测试，成绩合格以上，并通过上级招生主管部门和教育部网上公示，且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文化考试。
五、录取原则及优惠政策
报考我校的艺术特长生，学业水平测试等级须达到省规定的填报普通类本科院校的最低要求，选测科目达到校相关专业要求，特征分达到江苏省同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以下规定录取： 
1.参加指定的五所部属高校专项测试达优秀等级，经省考试院投档，我校保证给予录取。

2.参加指定的五所部属高校专项测试达合格等级，经省考试院投档，我校在同批次校投档线下20分以内给予优先录取。
3.对于专业测试水平达优秀等级考生满足第一专业志愿，合格等级考生在前三个专业志愿中满足。

七、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南京市龙蟠路159号    邮编：210037
学校网址：http://www.njfu.edu.cn
咨询电话：025-85427320（招生办）

附件：南京林业大学2008年艺术特长生报名表(点击下载)
南京林业大学2008年艺术特长生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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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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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
	

	
	家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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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长项目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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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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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艺术特长辅导教师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
	辅导项目

	
	
	
	
	
	

	参加何种学生艺术团体及特长获奖情况 
	

	测试院校
	
	测试结果：       □ 优秀     □ 合格

	高考成绩
	
	拟报考我校批次： □ 本一     □ 本二


备注：1、申请考生请在指定高校专项测试结果公布后将测试结果告知我校。
2、申请考生请在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将高考成绩及志愿填报情况告知我校。
